
                                        课题编号：                 

2021年度四川省学校美育研究课题

立 项 协 议 书

课题名称：

负 责 人：         移动电话：　　　　　　E-mail：

工作单位：                     
（盖章）                      

经专家评审，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批准，本课题列为2021年度四川省学校美育研究课题重点课题。为确保本课题的研究任务高质量按时完成，课题负责人和四川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共同签订协议书如下：

一、课题负责人责任

1、以本课题组填写的《2021年度四川省学校美育研究课题申报书》为有效约束，按课题设计论证的方法和内容认真组织课题组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2、不得以资助经费不足为由，擅自变更课题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果形式。

3、所有立项课题不允许延期结项，逾期仍不能结项者，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有权取消立项。

4、课题研究过程中，如遇课题负责人变更、延长完成期限、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终止课题协议或撤项等事项，以书面形式报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审批。

5、课题研究进行中，接受课题推荐、经费管理及立项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维护课题研究的公信度。

6、课题研究成果所引用资料与图片等，须完整标明出处。所形成最终成果不出现著作权、版权等问题。

7、课题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及时向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提出课题鉴定申请。

8、本科研课题成果如出版、发表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呈送时，须在封面注明“2021年度四川省学校美育研究课题”字样。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或被有关部门采纳后，刊物原件（复印件）向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报送1份。

9、接受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的管理。若违反协议，接受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通报批评、撤项、追回经费等处理。

二、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责任
1、及时反馈对课题负责人提出的需办理事项的意见。

2、定期检查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做好课题管理指导，通报检查结果。

3、及时根据课题负责人申请，批复课题成果鉴定要求。

4、课题验收合格后，颁发《结项证书》。

5、积极做好课题宣传转化等工作。

6.资助经费委托四川省青少年文联拨付。

三、课题经费

1、本课题资助经费为2000元（贰仟元）。         

2、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帐户全称：                              

3、开户银行：                                                          

4、银行账号：                                                

    账户信息务必填写准确，如因信息不准确造成退款，不再重复拨付。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课题负责人（签字）：            四川公众教育评估研究院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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